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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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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第 76號法律公告

《升降機及自動梯 (費用 )規例》

(由發展局局長根據《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2012年第 8號 )
第 155條訂立 )

第 1部

導言

1. 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發展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第 2部 
第 2條

《升降機及自動梯 (費用 )規例》

2012年第 76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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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部

為本條例的目的而須繳付的費用

2. 費用
附表第 3欄指明的費用，是就附表第 2欄中與該項費用相對之處
描述的事宜而訂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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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 [第 2條 ]

費用

項 事宜 費用
$

1. 申請發出本條例第 26(1)(a)條所述的許可證 755

2. 申請發出本條例第 26(1)(b)條所述的許可證 290

3. 申請發出本條例第 28(1)條所述的許可證 800

4. 要求就某升降機同時發出本條例第 26(1)(b)條所述的許
可證以及本條例第 28(1)條所述的許可證的單一項申請

940

5. 根據本條例第 29(1)條申請發出許可證複本 140

6. 根據本條例第 33(1)條申請取消命令 300

7. 申請發出本條例第 56(1)(a)條所述的許可證 755

8. 申請發出本條例第 56(1)(b)條所述的許可證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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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276

附表

項 事宜 費用
$

9. 申請發出本條例第 58(1)條所述的許可證 800

10. 要求就某自動梯同時發出本條例第 56(1)(b)條所述的許
可證以及本條例第 58(1)條所述的許可證的單一項申請

940

11. 根據本條例第 59(1)條申請發出許可證複本 140

12. 根據本條例第 63(1)條申請取消命令 300

13. 根據本條例第 74(1)條申請註冊為升降機承辦商 2,980

14. 根據本條例第 75(1)條申請將升降機承辦商的註冊續期 515

15. 根據本條例第 78(1)條申請註冊為升降機工程師 4,620

16. 根據本條例第 79(1)條申請將升降機工程師的註冊續期 515

17. 根據本條例第 82(1)條申請註冊為升降機工程人員 505

18. 根據本條例第 83(1)條申請將升降機工程人員的註冊續
期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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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項 事宜 費用
$

19. 根據本條例第 86(1)條申請註冊為自動梯承辦商 2,980

20. 根據本條例第 87(1)條申請將自動梯承辦商的註冊續期 515

21. 根據本條例第 90(1)條申請註冊為自動梯工程師 4,620

22. 根據本條例第 91(1)條申請將自動梯工程師的註冊續期 515

23. 根據本條例第 94(1)條申請註冊為自動梯工程人員 505

24. 根據本條例第 95(1)條申請將自動梯工程人員的註冊續
期

485

25. 根據本條例第 98(4)條申請發出補發註冊證書 140

26. 根據本條例第 99(4)條申請發出補發註冊證 140

27. 要求將某人同時根據本條例第 74(1)條註冊為升降機承
辦商以及根據本條例第 86(1)條註冊為自動梯承辦商的
單一項申請

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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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項 事宜 費用
$

28. 要求根據本條例第 75(1)條將某人的升降機承辦商的註
冊續期以及根據本條例第 87(1)條將該人的自動梯承辦
商的註冊續期的單一項申請

550

29. 要求將某人同時根據本條例第 78(1)條註冊為升降機工
程師以及根據本條例第 90(1)條註冊為自動梯工程師的
單一項申請

4,870

30. 要求根據本條例第 79(1)條將某人的升降機工程師的註
冊續期以及根據本條例第 91(1)條將該人的自動梯工程
師的註冊續期的單一項申請

535

31. 要求將某人同時根據本條例第 82(1)條註冊為升降機工
程人員以及根據本條例第 94(1)條註冊為自動梯工程人
員的單一項申請

505

32. 要求根據本條例第 83(1)條將某人的升降機工程人員的
註冊續期以及根據本條例第 95(1)條將該人的自動梯工
程人員的註冊續期的單一項申請

485

33. 要求同時根據本條例第 98(4)條發出補發註冊證書以及
根據本條例第 99(4)條發出補發註冊證的單一項申請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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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項 事宜 費用
$

34. 根據本條例第 100(1)條申請發出註冊證書複本 140

35. 根據本條例第 100(2)條申請發出註冊證複本 140

發展局局長
林鄭月娥

2012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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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第 1段

註釋

 本規例由發展局局長根據《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2012年第 8號 )
第 155條訂立。

2. 本規例的目的，是訂明須就以下事宜繳付的費用︰申請發出許可
證或其複本，申請註冊或註冊續期，以及申請發出註冊證書或註
冊證的複本，或補發註冊證書或註冊證。


